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粤港澳大湾区调解员资格资历评审标准

（本标准于2021年12月10日经粤港澳大湾区法律部门第三

次联席会议审议通过，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）

（甲) 引言

鉴于大湾区有三种不同法制（内地、香港和澳门），而三地

调解的模式、体制及发展各有差异，本文件列出由粤港澳大湾区

调解平台颁布及制定的调解员资格资历评审标准，供三地法律部

门在制定其评审细则时执行。

粤港澳大湾区法律部门联席会议（下称“联席会议”）对粤

港澳大湾区调解员的评审流程如下：第一，制定统一的资格资历

评审标准，由联席会议通过；第二，三地根据统一的资格资历评

审标准，以及各地实际情况，自行制定资格资历评审细则；第三，

三地根据自己的资格资历评审细则，自行评审认可调解员；第四，

经三地评审认可的调解员名单，由调解工作委员会同意后，形成

统一的调解员名册；第五，联席会议对调解员名册的确定有最终

权力。

（乙）粤港澳大湾区调解员资格资历要求

1.拥护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，拥护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香

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》，

拥护“一国两制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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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成功完成联席会议认可的调解员课程。

3.具备至少5年工作经验。

4.累计完成调解5宗调解个案。

5.具备一定年限的调解员工作经验，具体年限由三地评审细

则规定。

6.职业道德良好，未有因不良名誉或者违反职业道德受惩处

的记录。

调解员必须符合粤港澳大湾区调解员各项资格资历要求，方

可申请成为粤港澳大湾区调解员及被列入粤港澳大湾区调解员名

册，惟联席会议可按申请人的实际情况豁免上述第(2)项至第(5)

项中一项或多项的调解员资格资历要求。

（丙）三地评审机构评审流程

1.调解员每年10月份按照当地评审细则提出申请。

2.评审机构按照当地评审细则开展评审认可。

3.评审机构将通过当地评审认可的调解员名单报粤港澳大湾

区调解工作委员会审核。

粤港澳大湾区调解工作委员会审核同意后形成粤港澳大湾区

统一的调解员名册，提交联席会议确定，并向社会公告。

（丁) 粤港澳大湾区调解员除名机制

调解员在任职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由当地评审机构建

议粤港澳大湾区调解工作委员会予以除名：

1.发生危害国家安全行为或者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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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有严重违反法律、法规和粤港澳大湾区调解规则、调解员

专业操守的行为。

3.因违法被判处刑罚、开除（辞退）公职、吊销职业资格（执

业证照）或被处以停止执业处罚而丧失任职条件的。

4.未按当地资格评审细则接受持续专业发展训练的。

调解员对被除名提出异议的，可以向联席会议提出申诉。联

席会议收到申诉后尽快完成复核，并将复核意见告知申诉人。

（戊) 粤港澳大湾区调解员退出机制

调解员在任职期间自愿退出调解员名册的，应向评审机构提

出退出申请。评审机构自收到调解员退出申请起10个工作日内向

调解员出具书面同意退出证明文件，同时将同意退出证明文件报

粤港澳大湾区调解工作委员会存档。

（己) 粤港澳大湾区调解员名册管理

1.粤港澳大湾区调解工作委员会每年12月份对调解员名册进

行更新、公告，以保障粤港澳大湾区调解员资格的有效性。

2.粤港澳大湾区调解工作委员会可根据实际情况，对调解员

名册予以分类。

联席会议可按实际情况，增减或修改粤港澳大湾区调解员资

格资历评审标准。


